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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背景 

随着国家“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光伏行业正面临超常规发展的

机遇，分布式光伏发电遵循因地制宜、清洁高效、分散布局、就近利用的原则，充分利用项

目当地太阳能资源，替代和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有利于浙江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为更好地指导和规范分布式光伏发电的项目验收，制定本标准。 

2 编制主要原则 

2.1 本标准则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要求和规定，确定导则的组成要素。 

2.2 本标准按照国家、行业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要求和规定进行编制。 

2.3 本标准在制订过程中遵循了以下几个原则： 

a）保证导则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b）保证导则的先进性和实用性； 

c）尽量与相关的标准、法规接轨，与现行相关标准协调一致，不与现行的有关法律、

法规、政策冲突； 

d）充分考虑分布式光伏建设要求以及实际运行情况，为评价进行规范、统一，使本标

准则更加适用和有针对性，便于推广。 

3 与其他标准文件的关系 

《光伏发电工程验收规范GB/T 50796》适用于地面和屋顶光伏发电工程的验收，其规定

了光伏发电工程的单位工程、工程启动、工程试运和移交生产、工程竣工四个阶段的全面检

查验收，其中单位工程验收更侧重于对地面光伏电站的验收要求。本标准从分布式光伏发电

工程自身特点出发，并结合浙江省地处沿海的现实情况，详细规定了分布式光伏发电工程的

单位工程验收标准。 

4 主要工作过程 

2021年3月，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浙江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向浙江省电力学会提出申请

制订《分布式光伏验收规范》团体标准。 

2021年3月，浙江省电力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正式通过《分布式光伏验收规范》团体标

准立项，随即成立了以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浙江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牵头，浙江浙能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国网浙江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浙江晴天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加单

位组成的标准起草工作组，并确定了标准的总体框架和任务分工。 

2021年3月-2022年2月，各编写单位开始按照计划及进度要求，通过收集相关资料、实

际调研等，反馈各自编写章节至牵头单位，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浙江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汇

总形成标准初稿。 

2022年3月，邀请有关专家召开了导则编制启动会和第一次工作会议，对已编制的导则

初稿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商定了下一步的工作任务。会后，起草工作组针对专家们提

出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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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组织专家召开了导则编制的第二次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导则编写内容的准

确性、合理性。会后，起草工作组根据提出的修改意见再次对编制的导则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2年6月，将标准征求意见稿提交浙江省电力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挂网征求意见。 

5 标准结构和内容 

第1章为范围。 

第2章为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3章为术语和定义，定义了本标准用到的相关术语。 

第4章为单位工程验收，对土建工程、安装工程和其他辅助工程的验收标准进行了描述。 

第5章为整体性能验收，对分布式光伏整体应达到的性能进行了规定。 

6 条文说明 

第3.3条、第3.4条引自《光伏发电工程验收规范》GB 50797-2012。第3.9条引自《光伏发电工

程验收规范》GB/T 50796-2012。 

第 4.1.2 条 工程验收中相关单位职责参考《光伏发电工程验收规范》GB/T 50796-2012 第

3.0.8 条的要求。 

第 4.1.3 条 （4）光伏系统将增加建筑物的荷载，对于利用既有建筑物建设的，应有建筑物

现状下、加固后（若需）屋顶承载力校核报告。对于设计时已充分考虑光伏系统荷载的，应

有建筑设计单位出具的说明或相关设计文件。 

第 4.1.4 条 危险性鉴定等级为 C 级、D 级的建筑物自身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不应加装

光伏系统；火灾危险性类别为甲类、乙类的建筑物使用或产生易燃易爆物质，会对光伏系统

带来很大安全风险；建（构）筑物的剩余使用年限不满足光伏运营时间的，会对光伏系统带

来很大经济风险；临时建筑必须限期内拆除，不应加装光伏系统。 

第 4.2.4 条 现场拉拔试验结论应为合格。 

第 4.2.9 条 按照早期规范设计的建（构）筑物应按现行规范要求校核屋顶承载力。 

第 4.2.10 条 设计单位更关注光伏发电系统的发电性能，往往忽视了保障运维人员安全的安

全设施。分布式光伏的光伏组件一般位于高处，运维人员易发生跌落事故。安全设施应与光

伏系统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 

第 4.3.2 条 （11）连接头连接不良时易累积热量，拖在彩钢瓦上或者位于夹缝中时易酿成火

灾。 

第 4.3.5 条 未特别注明的，适用于组串汇流箱和交流汇流箱。 

第 4.4.1 条 目前建筑构件的耐火等级与光伏组件的防火等级划分试验标准不一致且难以相

互转换。对于光伏组件，C 级为基本防火等级，A 级为最高防火等级。若经济上可行，分布

式光伏宜选用更高等级的防火等级。 

 


